附件1:
大兴区2026年西瓜商品苗成本补贴项目

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持续做强大兴西瓜特色优势产业，推动西瓜种苗产业提质升级与全产业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，切实降低种植成本、促进瓜农增收致富，结合我区实际，2026年继续实施西瓜商品苗成本补贴政策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建立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农民自愿的机制，全面推进西瓜种苗产业良性、高效发展，实现西瓜良种全覆盖，促进瓜农增产增收，2026年西瓜商品苗成本补贴资金990万元。
二、补贴对象、范围及标准
（一）补贴对象、范围及要求
补贴对象、范围为大兴区内经区、镇两级资质认定的西瓜集约化育苗场，且育苗场需取得西甜瓜种苗经营许可证。同时，享受补贴的育苗企业销售的西瓜商品苗售价应低于市场价，切实让农民在补贴工作中获得实惠。育苗供销合同签订的供货时间截止2026年5月1日。
（二）补贴标准
具体补贴标准由实施镇根据育苗数量、资金数量制定并上报区农业农村局及区农业服务中心。
三、实施方法
实施镇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西瓜商品苗成本补贴具体实施方案，确定具体组织实施单位，明确补贴对象和标准、监管形式、操作流程和补贴发放方式等内容，实施方案报区农业农村局及区农业服务中心备案。按照公平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组织和落实具体工作措施。
（一）组织补贴对象申报
镇级组织育苗场自愿申报，对申报的育苗场进行资质确认，资质合格的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局和区农业服务中心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
在全区范围内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和新媒体广泛宣传西瓜商品苗成本补贴工作，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，扩大政策受益面与参与度，让广大瓜农了解政府补贴政策，积极参与并享受惠农补贴政策。
（三）监督管理
区农业农村局聘请第三方监理联合镇政府相关部门，对育苗场与用苗企业（个人）签订的供销合同、育苗地点、育苗数量、育苗质量、供苗过程、用苗情况以及销售材料（如销售台账、出入库、收据、发票等）等进行监督，并建立相关监督管理台账。
（四）结算拨付补贴资金
完成配送后，镇级根据配送情况，对供购销合同、发货和收货清单、监理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核实后形成补贴资金结算单，经审核后及时向补贴对象拨付补贴资金并规范相应入账手续。同时，将相关资料建立台账，并进行归档。
四、时间安排
2025年12月—2026年4月，制定区级补贴工作方案、镇级补贴实施方案，开展育苗场资质认定。

2026年4月—8月，镇级进行监管核查，区级开展抽检工作；
2026年9月—11月，完成补贴工作，开展自评，上报相关资料文件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区农业农村局及区农业服务中心加强工作指导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开展督导检查和绩效考评。镇政府作为实施主体，要落实属地责任，加强工作沟通和统筹，制定实施方案，于2026年4月15日前，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，镇级农业部门具体负责补贴落实工作。
为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，区农业农村局及区农业服务中心联合成立项目领导组，负责项目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；设立办公室，负责区级具体工作的落实。镇级也应设置相应的保障组织机构。
1.项目领导组
组  长：何  飞  区委农工委书记、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郝  望  区农业服务中心党组书记、主任
副组长：寇玉山  区委农工委委员、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杨恩庶  区农业服务中心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2.办公室（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管理科）
成  员：张学一 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管理科 科长
哈雪姣  区种植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、正高级农艺师

        芦金生  区种植业技术推广站 推广研究员

马莲蕊 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管理科
江  姣  区种植业技术推广站 正高级农艺师

（二）加强资金保障
区级财政部门落实补贴资金预算安排与下达；镇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统筹、安排、使用与监管，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。
（三）加强检查考评
镇级要加强对资金使用、种苗质量、种苗使用等情况以及补贴对象、用苗单位和个人的审核和监管，建立退出机制，对于套取补贴资金、种苗质量不合格、未实际使用等违反规定的现象，要严肃查处并取消资格。
镇级对执行补贴政策工作落实任务、资金使用、应用效果、群众满意度等情况开展自评，自评报告报区农业农村局和区农业服务中心。

1.区级监管。明确项目实施节点，严控项目执行进度；结合项目开展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情况进行抽查、检查。由区农业农村局聘请第三方监理服务机构，对育苗企业上报的育苗数量、育苗质量进行监管与核查。
2.镇级监管。成立工作小组，与第三方监理服务机构共同对申请补贴的育苗企业进行监管和核查；对申请补贴的育苗企业有无违法违建进行核实，并出具无违法违建的证明；育苗企业需提交无违法违建承诺书。


